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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shall direct your paths.

前言

近年來，臺灣社會在婚姻與家庭議題上呈現令人憂心的趨勢。根據

內政部2023年統計，全國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約32.9歲、女性約31歲，顯

示結婚年齡持續攀升，單身人口比例逐年增加。進一步觀察十年變化，

2014年全國結婚對數約14.9萬對，2024年降至約12.3萬對，十年間減少

近兩成。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包含高房價、低薪資、生活壓力與對未來的

不確定感，使「晚婚」、「不婚」成為了社會常態。

教會青年也面臨同樣處境。他們渴望婚姻中的真「愛」，卻被現實

條件中的阻「礙」所攔住。有人因經濟能力而退縮，有人因自身條件

而卻步，甚至有青年感嘆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有機會走入婚姻

嗎？」

本文將從三方面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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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兩個願意信靠神的人， 
一起走進盟約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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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件限制下， 

有機會走入婚姻嗎？

1.外在條件的限制

在現今社會，婚姻的選擇往往受到學

歷、經濟、外貌與家庭背景的影響。即使在

教會的生活中，這些條件也不免成為許多青

年心中的隱憂。有人因學歷不高，覺得自己

缺乏競爭力，有人因收入不穩，擔心無法承

擔家庭經濟，有人出身於單親家庭，害怕因

此被拒絕。這些現實壓力，讓不少青年對踏

入婚姻產生困惑，甚至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建

立美滿的家庭。

2.內在條件的挑戰

除了外在條件，內在的性格與屬靈成熟

度也會影響婚姻。有些青年過於內向，不善

交際，難以認識主內的異性；有些青年過於

消極、缺乏自信，在人際互動上總是退縮；

還有一些青年，平常較少參與聚會，對於事

奉也無熱忱，令人擔心是否能承擔家庭的屬

靈責任。

3.從「不好」到「真好」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

個配偶幫助他」（創二18）。這裡的「不

好」並非指亞當有缺陷或條件不好，而是指

出人若只停留在「獨居」的狀態，就難以經

歷夫妻間「彼此相愛」的生活。神看見人的

孤單，也知道人需要陪伴與幫助，所以祂親

自預備人的婚姻，讓兩個不完全的人，在愛

中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神的配合常是互補的，如同「女」與

「子」合起來成為「好」，代表生命因婚姻

的結合而成為美好。當我們相信神在人婚姻

中的預備時，人就能夠從「獨居不好」進入

婚姻的「彼此成全」；那份「好」，就成了

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美好見證。

二、教會如何輔導青年踏入婚姻？

青年能否跨越婚姻的障礙，教會扮演極

關鍵的角色。

1.建立正確的婚姻觀念

聖經中的婚姻觀，不是條件的比較，而

是兩個願意信靠神的人，一起走進盟約的

婚姻生活。神起初設立婚姻時，神使亞當沉

睡，從他身上取下一條肋骨，造成一個女

人，親自「領她到那人跟前」。亞當看見夏

娃時肯定的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

肉」（創二21–23）。

這段經文提醒我們：婚姻不是人的安

排，而是神的預備；不是靠條件的配合，而

是神親自的帶領。亞當的沉睡，教導我們學

習安靜、等候，讓神在我們生命中動工；而

女人出自男人的肋骨，表明婚姻是一種彼此

聯屬的生命關係。當神親自引領兩人相遇，

那份「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感動，是出

於因順服神的安排而有的認定。

同樣地，利百加在聽見老僕人述說神奇

妙的帶領後，面對父母的詢問說：「你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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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去嗎？」利百加說：「我去。」那是一

份單純的信心。雖然素未謀面，看似是不確

定的未來，以一般人的觀念會認為：「沒有

相處，怎能相愛？沒有交往，如何交心？」

在人看來或許是冒險，在信心裡卻是最穩妥

的交託。因為唯有在信仰中的選擇，當彼此

都願意成為合神心意之人時，這樣的婚姻才

能蒙福。

2.安排合適的相遇機會

(1)在信仰中相遇

青年若在信仰的環境中彼此交流，更容

易增加相識的機會。透過教區或總會舉辦

各種的青年聯合聚會、大專、社會組的神訓

班、未婚聯誼等等，讓人能在神的同在中自

然相遇。就像《路得記》裡的場景——路得

「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裡（得二3），波

阿斯也「正從」伯利恆來（得二4），一句

「那是誰家的女子？」展開了他們彼此的相

遇與對話。雖然經文沒有直接提到神，但他

們的相遇，其實是神在背後的穿針引線，從

靈裡的相通，逐漸發展成彼此的認定。

(2)在服事中認識

鼓勵青年主動參與教會的各樣服事，因

為在事奉的過程中，往往能看見對方平時不

容易察覺的一面。透過同心服事，不僅能一

起經歷事奉的喜樂、分享屬靈的感動，更能

從細微處看出對方的信心、態度與責任感，

就會超越外貌的吸引，看見內心真實的生

命。這樣的經歷，也能成為未來建立基督化

家庭的基礎。

3.交往中的陪伴與輔導

教會應主動了解青年的近況與對婚姻的

期待，透過真誠互動，建立信任關係，進而

在合宜時機作適當的介紹。交往中要給予空

間、不造成壓力，在關係尚未確立前，也不

宜太早公開，而以陪伴與代禱支持為宜。

如同亞伯拉罕的僕人為以撒的婚姻禱

告，求神施恩，使青年遇見合神心意的對

象，兩人能夠在交託中經歷神的引導，幫助

青年以信心進入神所預備的婚姻。

三、青年該如何預備自己進入婚姻？

1.建立以神為中心的生活

婚姻若沒有以神為中心，愛就容易變成

以自我為中心，我們常用三角形來比喻婚姻

的關係：兩端是夫妻，頂端是神。夫妻來自

不同的家庭背景與不同的價值觀，一開始或

許因愛而結合，隨著了解加深也可能因差異

而產生距離感。唯有夫妻二人都走向神時，

彼此的距離才會越來越近，最終在主裡合

一。

因此，青年在進入婚姻前，要先讓信仰

穩固：「在禱告中與神親近，在聚會中建立

信仰，在服事中學習承擔。」當生命以神為

中心時，才能脫離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活

出「以基督為我家之主」的核心價值。

2.培養責任感與溝通能力

神起初設立婚姻時說道：「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



24）。所謂的離開父母，是指在經濟、生活

與信仰上都能夠獨當一面，不再依附父母，

而能成為另一半的依靠，學會承擔責任，這

樣才能給予婚姻足夠的安全感。

婚姻也需要有良好溝通，學會傾聽與尊

重，允許彼此間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要

彼此尊重，遇到意見不合時，願意尋求共識

而不是爭輸贏。真正的愛，不是要求對方改

變，而是願意先改變自己。正如聖經說：

「丈夫要愛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弗五25），要知道婚姻的幸福，來

自彼此願意為愛付出與捨己的過程。

3.明白婚姻的盟約與忠誠

現代人的婚姻多半以「合約關係」為基

礎，而非「盟約關係」。合約是雙方為保

障自身權益、追求平等互惠所立的協議，一

方若無法履行義務，雙方便可協商解除。然

而，神所設立的婚姻並非如此。婚姻的盟約

是夫妻二人與神共同立下的誓約，在愛與捨

己、包容與忠誠上，要一直維持到生命的終

了為止。正如聖經所說：「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分開」（太十九6）。

因此，婚前要謹慎選擇，婚後要忠心守

約。忠誠不只是避免背叛，更是在艱難中仍

不離不棄，如愛的真諦所詮釋的內涵，愛是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7-8）。這

正是盟約關係最真實的體現。

4.禱告尋求神的旨意與帶領

許多青年在情感中最常困惑的是：「既

然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我怎麼知道他是不

是神所安排呢？」因此，交往中的青年必須

在禱告中尋求神的帶領。何謂神的旨意，聖

經所給我們的是一個原則性的教導：「神的

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

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

體」（帖前四3–4）。

可見，神給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同時也

為愛設下界線。正如在伊甸園中，神說：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

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

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二16-17）。這原

則讓我們明白，合乎神旨意的婚姻，必須建

立在聖潔與尊貴之上，遠避一切不合真理的

情慾與行為。

在交往的過程中，雙方都要以禱告查

驗、以信心等候。當神所預備的亞當、夏娃

出現時，心靈自然會有從神而來的印證與認

定，如同亞當看見夏娃時說：「這是我骨中

的骨、肉中的肉。」這正是主內聯婚、主前

完婚的夫妻共同的經歷與見證。

結語

婚姻，不是尋找完美的人，而是尋找適

合的人；也不是追求條件最好的人，而是

讓自己成為合神心意的人。當青年以神為中

心，在愛中學會承擔，在盟約中持守忠誠，

並在禱告中尋求神的旨意時，婚姻就能夠跨

越現實的阻「礙」，而進入神所賜下的真

「愛」。唯有讓神居首位，愛才能長久；唯

有立基於真理上，家才得以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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